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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 适用 √ 不适用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新乡化纤 股票代码 00094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树彬 付玉霞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锦园路新乡化纤股份有

限公司

电话 （0373）3978861 （0373）3978966

电子信箱 000949@bailu.cn 000949@bailu.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22,508,065.07 1,838,943,602.79 12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37,668,547.67 28,466,724.04 2,49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33,867,614.17 13,456,821.84 5,35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32,585,473.91 13,168,643.55 6,981.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65 0.0226 2,495.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65 0.0226 2,495.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44% 0.75% 16.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0,983,814,296.32 8,782,747,793.66 2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75,270,098.47 3,847,920,757.03 44.89%

注：公司报告期6月10日收到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新增股本 209,071,729.00元；新增股本不影响报告期

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77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17% 379,430,139 0 质押 152,180,000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9% 110,529,953 0 质押 110,529,953

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00% 100,594,057 -102,382,300 质押 4,000,000

新乡市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04% 13,026,000 0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

TION

境外法人 0.81% 10,144,664 10,144,664

杭州惠丰化纤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8,788,000 8,788,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安精致生活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5% 8,151,600 8,151,6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

方达供给改革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0% 7,487,000 7,487,000

项兴富 境内自然人 0.56% 7,088,000 3,369,900

上海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产品1

其他 0.42% 5,230,000 5,2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股的公司；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6名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6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610号）核准，公司向20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9,071,729股，并于2021年7月6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每股4.74元，募集资金总额990,999,995.46元，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审验费、律师费、发行登记费等发行费用（扣除进项税金）17,874,481.1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3,125,514.34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大信验字

[2021] 第16-00003号的验资报告。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257,656,049.00元变更为人民币1,466,727,

778.00元。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0949�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1-062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书面方式发出。

（二）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2021年8月9日上午9:00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三）公司实有董事9人，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9人。（其中：委托出席

的董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0人）

（四）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邵长金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2021年8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49�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1-063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监事会于2021年8月9日下午1:30在公司二楼东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二）公司实有监事3人，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3人（其中：委托出席

的监事0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0人）。

（三）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春雷先生主持。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内容详见2021年8月1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报告摘要）

监事会对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编制和审议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9日

证券代码：000949�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1-065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遭受暴雨山洪灾害影响情况的后

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年7月22日，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遭受特大暴雨，公司位

于凤泉区的粘胶长丝生产基地（以下简称“凤泉基地” ）受到了暴雨与洪水叠加的灾害影响，公司于同日披露

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遭受暴雨灾害影响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经初步统计，公司凤

泉基地遭受相关灾害后续影响情况如下：

1.对生产的影响情况

公司凤泉基地现有粘胶长丝约3万吨/年的产能， 无氨纶纤维产能。 2021年1-6月凤泉基地主营业务收入

46,773万元，占总收入的11.35%，主营业务毛利2,751万元，占公司毛利总额比重为1.96%（未经审计）。 本次

凤泉基地水深最大时超过2米，造成凤泉基地生产线全部停车停产，对公司粘胶长丝产量的影响约90吨/天。 经

初步检查评估，公司将在2个月内逐步恢复相关生产能力。

2.对库存商品及原材料的影响情况

凤泉基地成品及原材料仓库进水被淹，多数库存产品及原材料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3.保险理赔进展情况

上述灾害损失在公司已购财产保险的责任范围之内，灾害发生后，公司立即通知了相关承保单位，保险公

司已经抽调专人进行现场勘察、核查损失等工作，形成了初步理赔计划，待损失清查完毕，公司将与保险公司

进行相关保险理赔。

4.抢险救灾及生产恢复情况

灾害发生时，公司启动了应急预案，在停车停产的同时，以员工生命安全为第一责任，组织全体员工即时

撤离现场。 截止目前，没有发生员工生命安全事件；同时，公司成立救灾抢险应急工作小组，公司正在高效有序

地组织应对暴雨引发的灾害。 截至本公告发布前，公司凤泉基地积水已退，公司已完成排水、路面清理、临时通

电等工作。 各生产车间正在清理过水的机器设备和场地，为生产恢复创造条件。

公司位于经济开发区的氨纶生产基地和粘胶长丝生产线主要厂房、 设备和基础设施未受到相关灾害影

响，公司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一期工程、年产10万吨高品质超细旦氨纶纤维项目二期工程

及其它新建项目进展顺利，公司总体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5.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

2020年度凤泉基地产生的营业收入64,783.63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比重为14.47%，实现毛利8,780.73万

元，占公司毛利总额比重为11.07%。根据公司近期总体生产经营情况，凤泉基地遭受相关灾害对公司经营业绩

影响较小，本次事项不存在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 此次公司凤泉区粘胶长丝生产基地遭受

相关灾害影响生产线暂时停产及库存等直接损失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影响尚在进一步核实，以公司后续发

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0日

新 乡 化 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0009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1-06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千方科技 股票代码 002373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学东 康提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一

期27号院千方大厦B座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一

期27号院千方大厦B座

电话 010-50821818 010-50821818

电子信箱 securities@ctfo.com securities@ctfo.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24,141,743.83 3,714,157,162.72 1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6,720,458.36 473,810,723.88 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20,542,660.28 299,066,711.86 7.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7,991,553.18 -437,681,100.26 -18.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5.12% -0.9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426,047,424.76 19,383,886,359.4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208,944,029.20 11,961,363,890.58 2.0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9,72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夏曙东 境内自然人 15.16% 239,692,806 179,769,604 质押 135,311,525

阿里巴巴（中

国）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11% 222,993,866 0

北京千方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69% 137,336,276 137,336,276 质押 34,790,144

建信（北京）投

资基金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芜湖建信鼎信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1.77% 28,028,700 0

芜湖宇仑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27,503,147 0

芜湖宇昆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3% 27,382,402 0

北京电信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25,620,304 0

夏曙锋 境内自然人 1.38% 21,773,836 16,330,377 质押 2,861,996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5% 19,809,288 0

张志平 境内自然人 0.94% 14,809,477 0 质押 3,8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夏曙东、北京千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夏曙锋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法定代表人：

夏曙东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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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年8月9日上午10：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5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夏曙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1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对象中，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8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8,1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5.97532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

格8.610325元/股。

具体内容请参见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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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 2458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向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9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A股46,680,497股，每股价格人民币38.56元。 截至2015年11月25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80,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2,612.67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7,387.3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0582号《验资报

告》验证。

2、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99,526.88万元，以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2,

0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3,069.60万元，期末余额为38,

930.04万元。

（2） 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15,024.51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取得的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

费）净额34.50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114,551.40万元，以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52,0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3,104.10万元，期

末募集资金未使用余额为23,940.03万元。扣除以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20,0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及理财户余额合计为3,940.03万元。

(二)�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338号）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共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0,562,440股，不

超过批准的发行股数上限，也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30%，每股发行价格20.98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899,

999,991.2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为1,876,320,745.92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31日全部到账，并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3

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20)第110ZC00273号验资报告进行了审验。

2、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8,782.44万元， 以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57,

0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410.30万元，期末余额为122,

259.94万元。

（2） 报告期内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报告期内，公司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7,549.51万元，本次募集资金取得的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

费）净额650.23万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支付项目投资款共计16,331.95万元，以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57,000.00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累计取得理财收益、银行利息（扣除手续费）净额1,060.53万元，期

末募集资金未使用余额为115,360.66万元。 扣除以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70,000.00万元后，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及理财户余额合计为45,360.66万元（其中购买理财余额为20,000.00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

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募集资金

的存储、使用、变更、管理与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到账后1个月内与保

荐机构、专户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与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相关内容均得到切实履行。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

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建设银行 11050161510000000056 募资专用账户 16,871,810.89

宁波银行 77010122000780594 募资专用账户 22,479,995.08

建设银行 11050188380000002293 募资专用账户 6,972.61

建设银行 11050188380000002827 募资专用账户 41,511.42

合 计 39,400,290.00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理财利息13,115.73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13,

080.69万元），已扣除手续费11.64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手续费11.09万元）。

2、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1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信银行 8110701012401952276 募资专用账户 223,311,533.40

华夏银行 10282000000781627 募资专用账户 17,450,299.28

建设银行 11050188380000002790 募资专用账户 12,844,749.24

合 计 253,606,581.92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理财利息1,060.75万元（其中以前年度利息收入410.34

万元），已扣除手续费0.22万元（其中以前年度手续费0.04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

附表1：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详见附表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件：

附表1：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2：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1日

附表1：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7,387.33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024.5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6,551.4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11,778.7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3.01%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城市综合交通

信息服务及运

营项目

是

177,

387.33

65,608.63 3.59 60,091.57 91.59% 168.43 是 否

收购甘肃紫光

16.89%股权

否 -- 13,178.10 13,178.10 100% 不适用 665.39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否 -- 52,000.00 52,000.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人保远望

持有的交智科

技 4.6798% 的

少数股权

否 -- 26,260.81 26,260.81 100% 不适用

1,

161.82

是 否

收购北京盘天

新技术有限公

司51%股权

否 -- 20,339.79 15,020.92 15,020.92 73.85% 不适用 308.94 不适用 否

合计 --

177,

387.33

177,

387.33

15,024.51 166,551.40 93.89% -

2,

304.5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随着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对出行领域的深刻改变，项目投资进度放缓，同

时公司为保证募投资金使用效益， 公司对预期收益水平不高的项目采

取审慎态度，部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不再实施，因此项

目实施进度未达到预期，导致募投资金实际收益率未达到预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6年3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公司将原实施地点的北京、上海、重

庆、阜阳、昆明、郑州、洛阳、乌鲁木齐、潍坊、唐山以及秦皇岛11个城市

以及新增或调整的城市统归为三类城市进行管理： 第一类城市： 直辖

市，第二类城市：省会城市，第三类城市：其他。该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4

月6日召开的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2017年7月25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公司将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中包含的“智能停车综合信息服务及运营” 项目总投资额81,000万元

中的19,000万元变更为支付总部基地停车场经营权的租金总额。 该事

项已经公司2017年8月10日召开的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8月4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

2015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2021年4月6日，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1年7月6日，公司将剩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0,000万元还至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1年7月7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2015

年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

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其余尚未使用的募资金在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2020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7,632.07 报告期内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549.5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331.9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下一代智慧交

通系统产品与

解决方案研发

升级及产业化

否

130,

632.07

130,

632.07

7,549.51 16,331.95 12.50% 0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57,000.00 57,000.00 0 57,000.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187,

632.07

187,

632.07

7,549.51 73,331.95 39.0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8月18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2020

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2,706.6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8月4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2020年非

公开发行募集资金7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2021年7月6日， 公司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70,000万元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2021年7月7日，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20

年募集资金8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

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21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0,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使

用募集资金7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其余尚未使用的募资金在专

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 进 度

（% ）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收购甘肃紫光

16.89%股权

城市综合交

通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

13,178.10 0 13,178.10 100% 不适用 665.39 是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城市综合交

通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

52,000.00 0 52000.00 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人保远望持

有的交智科技

4.6798%的少数股

权

城市综合交

通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

26,260.81 0 26,260.81 100% 不适用

1,

161.82

是 否

收购北京盘天新

技术有限公司

51%股权

城市综合交

通信息服务

及运营项目

20,339.79 15,020.92 15,020.92 73.85% 不适用 308.94 不适用 否

合计 -- 111,778.70 15,020.92 106,459.83 95.24%

2,

136.15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

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1、 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18年9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包含的明细项目“出租车综合

信息服务及运营” 募投资金13,178.10万元用途变更为收购甘肃紫光智能交通与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少

数股东持有的16.89%股权。

2、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12月17日召开的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将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包含的明细项目

“智能公交综合信息服务与运营” 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变更募集资

金金额总计52,000万元。

3、 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9年7月25日召开的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收购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

案》，同意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城市综合交通信息服务及运营项目” 中未使

用的募集资金26,260.81万元用途变更为支付收购宁波杭州湾新区人保远望启迪科服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持有的杭州交智科技有限公司4.6798%股权的收购价款。

4、公司于2020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1月6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北京盘天新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

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北京盘天新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张英杰等12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其持有北

京盘天合计51%的股权，收购价款合计20,339.7912万元，收购价款全部用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支付。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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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千方科技” ）于2021年8月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激励

对象中，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已不符

合激励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8,100股，其中

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5.97532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10325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72%、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1%。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及实施情况

1、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8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等议案。 监事会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了核查意见。

3、 2018年11月27日，公司公告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

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 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关于制定〈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5、 2018年11月30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11月30日为首次授予日，向449名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1,962.70万股，授予价格为6.17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

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就激励对象资格发表了核查意见。

在本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过程中，14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因此本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由449名调整至435名，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962.70万股调整为

1,901.30万股。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首次授予435名激励对象合计1,

901.3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8年12月28日。

6、 2019年4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4,000股，回购价格为6.17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28%、0.00%。

7、 2019年5月8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54,000股， 回购价格为6.17

元/股。

8、 2019年5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将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由6.17元/股调整为6.115

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9、 2019年7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2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及1名不幸因病去世且非因

执行职务死亡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92,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48%、0.01%。

10、 2019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46,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77%、0.01%。

11、 2019年11月26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按照授予价格8.75元/股，向184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的

439.40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2019年11月26日为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预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确认。

12、 2019年12月4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88,0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分别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46%、0.01%。

13、 2019年12月4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对符合第一个解锁

期解锁条件的42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589,9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本次解锁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12月17日。

14、 2019年12月1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19年12月6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的

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官网（http://www.ctfo.com）进行了公示，监事会出具了对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15、 2019年12月23日，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184名激励对象

439.4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9年12月25日。

16、 2020年5月13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18,900股，回购价格为6.115元/股，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08%、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01%。

17、 2020年5月29日，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7名因个人原因离职及1名不幸因病去世且非因执行职

务而死亡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8,900股进行回购注销。

18、 2020年6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8名激励对象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8,900股的回购注销事宜。

19、 2020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6.115元/股调

整为6.045元/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8.75元/股调整为8.68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

立意见。

20、 2020年8月20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5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6,6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04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8元/股。 本次

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63%、 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

0.01%。

21、 2020年10月2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5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104,1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04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44%、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1%。

22、 2020年12月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锁期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设定的第二个解锁期已经于2020年11月30日届满且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预留授予部分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已经于2020年11月26日届满且解锁条件已经成就，根

据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同意对首次授予部分符合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423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541,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同意对预留授予部分符合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的178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2,119,25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解锁。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股权激励对象共计601人，可申请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7,660,25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8%。 其中， 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朴杰于

2020年因执行职务死亡，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第二部分“激励对象个人

情况发生变化” 的规定，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19,000股将由其指定的财产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代为持有，并

按照死亡前激励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董事会决定其个人业绩考核条件不再纳入解除限售条件。 独立董事对

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出具了核查意见。

23、 2021年3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3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合计57,85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6.04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8元/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25%、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037%。

24、 2021年4月23日，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对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因个人原因离职的13名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308,550股进行回购注销。

25、 2021年6月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上述13名激励对象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08,550股的回购注销事宜。

26、 2021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将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6.045元/股调整为5.975325元/

股，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8.68元/股调整为8.610325元/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7、 2021年7月7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8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164,3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5.97532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10325元/股。 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70%、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1%。

28、 2021年8月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回购注销6名因个人原因离职的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168,100股，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5.97532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10325元/股。 本次回购

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数的0.72%、占回购注销前总股本的0.01%。

二、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1、 回购原因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节/公司与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二、激励对

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辞退、裁员而离职，或者激励对象非因执行职务而死亡，在情况发

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有权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5名激励对象：杜可亮、刘荣星、尚震、宋嘉、徐红海，预留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刘

亚波，上述共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不再具备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资格，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

2、 回购注销数量

因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实施后至今，公司未有因资本公积转增、送股、配股等事项导致激

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发生变更的其他情形，因此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系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8,100股。 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0.72%、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0.01%。

3、 回购注销价格及回购资金及来源

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6.17元/股，2018年、2019年及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5.975325元/股。

公司于2019年11月26日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75元/股，2019年及2020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8.610325元/股。

公司此次应支付的回购价款总额为人民币1,026,849.63元，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审批程序

公司于2021年8月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就上述相关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股份回购注销登记手续。

四、 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总数为158,087.4765万股，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

将减少至158,054.2365万股，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证券类别

本次变动前 上次累计变动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回购注销（股） 回购注销（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353,374,790 22.35% -164,300 -168,100 353,042,390 22.34%

高管锁定股 206,583,414 13.07% 0 0 206,583,414 13.07%

首发后限售股 137,336,276 8.69% 0 0 137,336,276 8.69%

股权激励限售股 9,455,100 0.60% -164,300 -168,100 9,122,700 0.5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 1,227,499,975 77.65% 0 0

1,227,499,

975

77.66%

三、股份总数 1,580,874,765 100.00% -164,300 -168,100

1,580,542,

365

100.00%

注：上次累计变动为公司前次回购离职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4,300股，公司尚未

完成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回购注销登记事项。

本次回购注销后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

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回报。

六、 独立董事、监事会和律师意见

1、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中，上述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已不符合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决定对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68,100股进行

回购注销，其中首次授予的回购价格为5.975325元/股，预留授予的回购价格8.610325元/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

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2、 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2021年8月9日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

监事会经核查后认为，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中，上述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对象

资格，公司有权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100股。

3、 律师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本次回购注销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尚需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

本减少的相关法定程序以及股份注销登记等程序。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事由、股份数量和回购价格均符合《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4、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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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1年7月30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21年8月9日11:30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27号院千方大厦B座5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大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我们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运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生违法及损

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编制的《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如实反映了2021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我们认为：在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中，6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

公司有权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回购注销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68,100股。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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